
中国企联业字〔2026〕11 号

关于征集 2026 年智慧企业等级评定参评企业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前瞻性引导企业深入开展数智化转型，加快建设智慧企

业，中国企业联合会（以下简称中国企联）于 2025 年牵头组织

研制发布了《智慧企业等级评定规范》团体标准（标准编号

T/CECCEDA 5-2025，详见附件 1）。根据《关于推广应用<智慧

企业等级评定规范>团体标准 加快建设智慧企业的通知（中国企

联[2026]6 号）》，特面向社会征集 2026 年智慧企业等级评定

参评企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定标准

本次智慧企业等级评定依据是《智慧企业等级评定规范》团

体标准（标准编号 T/CECCEDA 5-2025）。该标准规定了智慧企

业所包括的企业数智技术能力、组织与管理变革、人机（智能系

统）协同、应用场景和绩效表现 5 个一级指标及其 19 项二级指

标从 L1 至 L5 五个等级的能力特征要求和赋分测算方式，并规定

了从 1 星至 5 星（由低到高）的智慧企业各等级特征和测算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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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，为企业系统性评价智慧企业建设水平提供了标准化、规范

化的操作指南，有利于企业循序渐进推进智慧企业建设，赋能企

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各行业、各所有制和各种规模的企

业，大型企业集团所属的分公司（或相同性质的生产企业）等各

类组织，近 3 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。

（二）企业开展数智化转型工作 3 年以上，有良好的数智化

工作基础。

（三）数智化转型实践成效显著，近 3 年内在数智化转型领

域曾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的企业优先考虑。

三、评定工作安排

（一）中国企联将根据评定工作要求和申请企业条件，研究

确定并公布参评企业名单。

（二）中国企联将遴选培育一批熟悉《智慧企业等级评定规

范》团体标准、具备相应评定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，组建评定

专家库，制定评定相关制度和流程，为参评企业提供资源支持和

工作帮助。

（三）参评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评定工作

计划，提供相应资源支持，在中国企联推荐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名

单中自主选择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评定工作。

（四）中国企联将建立统一的智慧企业等级评定证书标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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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编号管理制度，及时组织专家复核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交的参

评企业评定结论，并在 2026 年全国智慧企业发展大会上公布首

批参评企业的各等级智慧企业名单，交流推广智慧企业建设优秀

经验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本次征集工作由企业自愿申请，不得借此向企业收取

费用，不得增加企业负担。

（二）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企业联合会、

企业家协会，全国性行业协会，中央企业、中国 500 强企业积极

组织推荐或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参评。

（三）本次征集工作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31 日。

（四）申请参评的企业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申请，并上传

加盖公章的《真实性承诺函》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提交申请）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常 杉 崔 奇 张艺潆

电 话：（010）68701055、68701965、68418320

电子邮箱：zhihuiqiye2019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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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

附件 1：《智慧企业等级评定规范》团体标准

附件 2： 申请企业真实性承诺函

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文件及附件。

（文件下载）

中国企业联合会

2026 年 3月 18 日

抄报：会长、常务副会长、驻会副会长、秘书长

抄送：党委委员、副秘书长，各部（室、中心），党委、纪委、工会

中国企联办公室 2026年3月18日印发


